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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文件起草背景及过程
为进一步用好工作居住证制度，为各类优秀人才在朝阳区创新创业提供服务和保障，根据《关于优化人才服务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京政发〔2017〕38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<北京市工作居住证>办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京组通〔2019〕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过充分调研、深入研讨和多次修改，在结合我区实际的基础上，形成本文件初稿。
二、起草文件的主要考虑
一是适度调整办理条件。坚持需求导向、分类施策，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及各类用人主体发展需求，对工作居住证单位办理条件和个人办理条件进行适度调整，对重点领域单位予以政策支持，切实提升政策适配度，更好满足人才发展需求，促进优秀人才集聚。
二是细化证件管理要求。结合人才跨单位流动的现实需求，进一步细化证件到期续签、聘用单位变更、解除劳动关系等情形的办理要求，便于用人单位和人才依规办理、有序衔接，确保人才服务管理精准高效、规范有序。
三是强化监督管理力度。持续完善用人单位办理情况追踪检测机制，对存在报送虚假材料、员工离职后未及时办理解除关联等情形的单位进行约谈，推动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，实现监管有力、运行有序、常态长效。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全文共有八章、19条，包括总则、办理条件、总量管理、申办程序、办理时限、证件管理、监督管理和附则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为总则，共2条，主要规定了《实施细则》的制定依据和基本原则。
第二章为办理条件，共2条，主要明确了办理工作居住证的单位条件和个人条件。
第三章为总量管理，共4条，明确实行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总量控制，各用人单位结合人员在职在岗情况，在规定时间内做好本单位的指标需求申报工作，指标使用完毕或过期后，如有需求可进行二次申请。根据我区实际情况，对部分重点单位予以倾斜支持。
第四章为申办程序，共1条，明确了办理工作居住证的基本流程。
第五章为办理时限，共1条，明确工作居住证办理时限为受理确认之日起20个工作日。
第六章为证件管理，共4条，明确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有效期3年，证件有效期满前60日内，可办理证件续签手续；员工离职后，原用人单位应于持证人离职之日起60日内办理“解除员工关联”手续，新用人单位应在证件有效期内及时办理聘用单位变更手续。
第七章为监督管理，共3条，明确用人单位应建立健全本单位工作居住证管理制度， 区人力社保局和用人单位适时开展抽查、检查和自查工作。对于存在违规情形的单位和申请人，视情形采取相应处理措施。
第八章为附则，共2条，同时废止《朝阳区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朝人社发〔2019〕12号）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